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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财政厅文件

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国家税务局
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青财税字〔2018〕92 号

各市州财政局、国家税务局，西宁东川工业园区、青海湖景区国

家税务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实行农产品增

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2〕38 号，以下

简称《通知》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

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57 号）和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税〔2017〕37 号）规定，现将我省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

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 2018 年 1 月 1 日（税款所属期起）对以直接购进农

产品为原料进行批发零售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（以下简称试点纳



- 2 -

税人），将其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，其

购进农产品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均按照《通知》所附《农产品增值

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计算抵扣。

二、鉴于纳入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范围试点

纳税人，其购销流程、产品种类存在差异性，此次核定的农产品

分类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

释>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1995〕52 号）执行。试点纳税人填报的

《青海省增值税进项税额扣除标准核定申请表》中，申请的农产

品损耗为零的，核定损耗率为零；申请的农产品损耗不为零的，

按照《青海省批发零售企业部分农产品核定扣除损耗率标准参照

表》（附件 2）中确定的损耗率标准核定扣除。

三、纳入核定范围的试点纳税人自实施核定扣除之日起，将

期初库存农产品、库存半成品以及产成品耗用的农产品增值税进

项税额作转出处理。

四、试点纳税人直接购进销售新的农产品种类，可参照同类

农产品的损耗率标准进行扣除，并在销售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时

间向主管国税机关备案。季度终了后试点纳税人向主管国税机关

申请核定农产品损耗率。

五、试点纳税人因批发零售流程变化、农产品实际损耗数量

增减变化较大的，或试点纳税人提供虚假资料等情况，主管税务

机关重新核定其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扣除标准，并报青海省财

政厅、青海省国家税务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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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各地主管国税机关要加强对试点纳税人的监督管理，充

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增值税管理水平，防范和打击发票虚

开行为，定期开展纳税评估，及时解决核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。

附件：1.青海省批发零售企业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

试点纳税人名单、农产品和产品名称

2.青海省批发零售企业部分农产品核定扣除损

耗率标准参照表


